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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A8_8B_E5_BB_BA_E8_c59_92413.htm 一、工程质量事故处

理方案的确定 本节所指工程质量事故处理方案是指技术处理

方案，其目的是消除质量隐患，以达到建筑物的安全可靠和

正常使用各项功能及寿命要求，并保证施工的正常进行。其

一般处理原则是：正确确定事故性质，是表面性还是实质性

、是结构性还是一般性、是迫切性还是可缓性；正确确定处

理范围，除直接发生部位，还应检查处理事故相邻影响作用

范围的结构部位或构件。其处理基本要求是：安全可靠，不

留隐患；满足建筑物的功能和使用要求；技术上可行，经济

上合理原则。 要求监理工程师在审核质量事故处理方案时，

以分析事故调查报告中事故原因为基础，结合实地勘查成果

，应努力掌握事故的性质和变化规律，并应尽量满足建设单

位的要求。 (一)工程质量事故处理方案类型 1．修补处理 这

是最常用的一类处理方案。通常当工程的某个检验批、分项

或分部的质量虽未达到规定的规范、标准或设计要求，存在

一定缺陷，但通过修补或更换器具、设备后还可达到要求的

标准，又不影响使用功能和外观要求，在此情况下，可以进

行修补处理。 2．返工处理 当工程质量未达到规定的标准和

要求，存在的严重质量问题，对结构的使用和安全构成重大

影响，且又无法通过修补处理的情况下，可对检验批、分项

、分部甚至整个工程返工处理。 3.不做处理 某些工程质量问

题虽然不符合规定的要求和标准构成质量事故，但视其严重

情况，经过分析、论证、法定检测单位鉴定和设计等有关单



位认可，对工程或结构使用及安全影响不大，也可不做专门

处理。通常不用专门处理的情况有以下几种： (1)不影响结构

安全和正常使用。 (2) 有些质量问题，经过后续工序可以弥补

。 (3)经法定检测单位鉴定合格。 例如，某检验批混凝土试块

强度值不满足规范要求，强度不足，在法定检测单位，对混

凝土实体采用非破损检验等方法测定其实际强度已达规范允

许和设计要求值时，可不做处理。对经检测未达要求值，但

相差不多，经分析论证，只要使用前经再次检测达设计强度

，也可不做处理，但应严格控制施工荷载。 (4)出现的质量问

题，经检测鉴定达不到设计要求，但经原设计单位核算，仍

能满足结构安全和使用功能。 监理工程师应牢记，不论哪种

情况，特别是不做处理的质量问题，均要备好必要的书面文

件，对技术处理方案、不做处理结论和各方协商文件等有关

档案资料认真组织签认。对责任方应承担的经济责任和合同

中约定的罚则应正确判定。 [例题]工程质量事故处理方案类

型可分为( )。 A. 修补处理 B．返工处理 C．限制使用 D．观

察研究 E．不做处理 答案：ABE (二)选择最适用工程质量事

故处理方案的辅助方法 选择工程质量处理方案，是复杂而重

要的工作，它直接关系到工程的质量、费用和工期。处理方

案选择不合理，不仅劳民伤财，严重的会留有隐患，危及人

身安全，特别是对需要返工或不做处理的方案，更应慎重对

待。 下面给出一些可采取的选择工程质量事故处理方案的辅

助决策方法。 1．实验验证 即对某些有严重质量缺陷的项目

，可采取合同规定的常规试验以外的试验方法进一步进行验

证，以便确定缺陷的严重程度。监理工程师可根据对试验验

证结果的分析、论证，再研究选择最佳的处理方案。 2.定期



观测 有些有缺陷的工程，短期内其影响可能不十分明显，需

要较长时间的观测才能得出结论。对此，监理工程师应与建

设单位及施工单位协商，是否可以留待责任期解决或采取修

改合同，延长责任期的办法。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